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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局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，不作全面咨詢，只是製造更多問題。當局今次咨詢，
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，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咨詢。2011 年版權修訂草
案作咨詢時，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
自由，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。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、腳 痛醫腳之感。即使
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，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（如
安全港等）不能配合，豁免將形同虛設。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，所謂科技中立等同
把二次創作趕盡殺絕。現時版權法過份側重版權人利益，使用者只能在法律狹縫中進
行二次創作。而政府2011 年所提出的科技中立概念，正是把這些法律的狹縫填平，令
二次創作人或引用者直接墮入法網。故此，若不明文保障二次創作，對使用者而言，
從前因為法律狹縫得以生存的二次創作，在新例下等同被趕盡殺絕，當局所言“把法律
責任門檻提高”也只是謊言。我支持「同人方案」，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。同
人方案」的倡議，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，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
絕非爲商業貿易營運的個案，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。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
告，可能會有微量收入，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「非商業貿易營運」之規定。
對這點寫清楚，是百利而無一害的。「小額金錢收入」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
版侵權不同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。


